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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.05.24 

壹、依據： 

一、中華民國 92 年 1 月 24 日教育部授教中（二）字第 0910523970 號令訂

定「高級中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」。 

二、依高級中學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設立。 

貳、宗旨： 

一、協助釐訂圖書資料與資訊管理規章，健全圖書管理制度。 

二、配合校務發展計畫，正確規劃館藏發展與資訊化目標。 

三、輔助教學活動與資訊科技應用，強化圖書館功能。 

四、共同參與圖書館經營，擴大服務成效。 

參、組織： 

一、主任委員：由校長擔任。 

二、委員：各處室主管、秘書、資訊媒體組長、各學科教學研究會召集人。 

三、委員會執行秘書：由圖書館主任兼任，執行本會之決議事項。 

肆、職掌： 

一、圖書館館務工作之指導與監督及圖書館業績之評估。 

二、審訂定圖書館工作計劃，概況報告事宜。 

三、審訂或修改圖書館之各項規則。 

四、審定圖書、期刊雜誌及非書資料之訂購。 

五、圖書館自動化相關業務之推展指導。 

六、校園網路、資訊安全之規劃、協調、監督。 

七、圖書館預算之編訂與經費之籌措。 

八、協調各單位對圖書館工作之建議。 

九、協助圖書館利用教育之推展。 

十、其他有關館務與資訊管理事宜。 

伍、委員會議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，由主任委員召集之，得與擴大行政會議

同時召開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陸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教育部所頒相關規定辦理之。 

柒、本要點經第七次行政會報通過並呈請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